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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的教 學 目 的教 學 目 的教 學 目 的 ：：：：  
本 學 院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以 教 育 學 為 主 ， 旨 在 培 養 教 育 學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高 級 研 究 人 才 。  
 
入 學 要 求入 學 要 求入 學 要 求入 學 要 求 ：：：：  
申 請 修 讀 本 學 院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者 ， 必 須 具 有 碩 士 學 位 或 持 有 大 學 認 可 的 同 等 學 歷 ，

並 且 提 出 修 業 計 劃 、 研 究 計 劃 ， 通 過 面 試 後 ， 始 得 入 學 。  
 
修 業 要 求修 業 要 求修 業 要 求修 業 要 求 ：：：：  
本 學 院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修 業 時 間 以 三 年 為 期 限。修 業 期 間 須 接 受 指 導 教 授 的 個 別 指

導，並 且 須 參 加 學 院 專 題 講 座、參 與 學 院 專 題 研 究、通 過 資 格 考 試、通 過 論 文 研 究

計 劃 考 試、在 論 文 寫 作 期 間 發 表 部 分 論 文，以 及 參 與 論 文 答 辯 等 活 動；修 業 期 滿 並

通 過 論 文 答 辯 者 ， 得 授 予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修 業 計 劃修 業 計 劃修 業 計 劃修 業 計 劃 ：：：：  
本 學 院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修 業 計 劃，以 單 一 學 生 為 單 位，由 博 士 研 究 生 與 指 導 教 授 商

定 後 ， 再 經 本 院 研 究 所 課 程 委 員 會 通 過 ， 始 得 執 行 。  

 
 
 
Doctoral Degree Programme  
 
Education  
 
 
Objectives 
 
The Doctoral Degree Programme in Education aims to train high-level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to be well 
versed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pplicants must possess a master’s degree or equivalent recognised by the University. They should 
present their research proposal/study plan with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in the interview before they are 
admitted.  
 
Programme Requirements 
 
The duration for the Doctoral Degree Programme in Education is three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udent receives regular individual guidance from his/her supervisor and is required to attend faculty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pass th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present thesis proposal and submit an 
interim report. Then he/she will be awarded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fter completing the 
programme of study and defending his/her thesis successfully. 
 
Programme of Study 
 
The programme of study is individually based, to be arranged jointly by the supervisor and the student and 
approved by the FED Graduate School Committee. 
 


